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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芜区交字〔2024〕26号

关于印发《莱芜区交通运输行业“信易+公交”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莱芜区交通运输行业“信易+公交”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莱芜区城乡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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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芜区交通运输行业“信易+公交”工作方案

为积极推动“信用交通县”创建工作，探索深化交通运输领

域“信易+公交”的场景应用，加大守信激励机制建设力度，切

实提升诚信市民出行体验和获得感，营造知信、重信、用信、守

信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交通示

范创建的总体要求和相关工作部署，立足提升我区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水平，以信用惠民为抓手，扩大信用应用场景，为诚实守信

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，增强群众的诚信意识，引导全社会形成“人

人诚信，处处守信”的良好氛围，助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“信易+公交”守信激励场景的应用，向符合支持条件

的诚信主体提供优质高效且更为便捷的出行服务体验和更全面

的出行优惠措施，让更多的诚信主体享受到信用交通红利，切实

增强群众的守信获得感，积极营造“守信受益、信用有价”的公

共交通出行环境，让无形的信用变成有形的价值，提升全社会文

明程度，加快推进我区信用体系建设，助力交通运输行业健康有

序发展，提升运输服务品牌形象。

三、“信易+公交”激励对象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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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重信，近三年内没有重大失信记录。获评国家、省、市或区级

荣誉的莱芜市民，如道德模范、劳动模范、五一奖章、五四奖章、

荣立军功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、“抗疫先锋”医护人员、优秀青

年志愿者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三八红旗手等；特定行为人，如拾

金不昧、见义勇为、慈善捐助者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等。

2.现、退役军人，革命伤残军人，残疾人，教师类，60 岁

以上老年人等特殊群体。

3.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 E 类及以上人才和在济南行政区域

内就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高校毕业。

四、具体激励措施

1.客运场站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设置专门售票窗口和快速通

道，信用优良个人可享受客运站乘车享受优先购票、安检免排队

等服务；包车享受折扣优惠。

2.信用优良个人的子女就读初高中教育阶段的，享受放假当

天“校园免费摆渡车”。如达到二十人及以上可以为其开通区间

车（区内各学校至莱芜长途汽车站）服务；享受每年 6 月份开展

的中高考爱心助考——应急免费乘车服务。

3.面向教师特殊群体，每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“出行惠师恩”

优惠乘车月活动。

4.信用优良个人属 60 周岁（含）以上老年人群体的，享受

上门办理乘车卡服务。

5.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 E 类及以上人才和在济南行政区域



— 4 —

内就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高校毕业，可申请办理“泉

城人才交通卡”免费乘车。

6.按照济南公交设立“公交榜样”奖励基金政策，颁发“公

交榜样”奖励基金，“董事长专项奖”，激发职工“存善念”“发

善言”“做善事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五、使用优惠须知

符合条件的诚信对象在使用优惠前请先与参与企业济南莱

芜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莱芜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取得联系，

了解优惠详情，享受优惠时，出示身份证和表彰证书原件等核实

身份信息作为奖励凭证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发挥上级主管部门的组织、引导

和推动作用，鼓励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、共同推进，通力配合

“信易+公交”守信激励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在进站口、售票窗口、检票口等张贴

优惠政策提示，利用公交车 LED 电子显示屏、车载电视以及借助

“两微”（微信、微视频）等多手段广泛开展宣传，大力推介“信

易+公交”激励对象、优惠项目，提高激励政策知晓率，营造良

好的守信激励环境。

（三）严守信用承诺。按承诺严格兑现优惠政策，同时积极

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单位的监督和组织协调工作，确保各项激

励措施落到实处。



— 5 —

（四）提升自身建设。持续提升行业服务水平，充分发挥《驾

驶员百分制考核办法》制度奖罚约束作用，通过雷锋月文明驾驶

员评比、岗位技能比武等活动形式，切实提高客运从业人员的诚

信意识、服务水平，夯实信用建设保障。


